
基于权属纠纷的生效确权

法律文书可排除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 原则上执行财

产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为限。 基于

执行效率原则， 在划定责任财产范

围时， 难以规避物之实际权属与权

利外观的分离， 是故法律便赋予了

第三人排除不当执行的方法。 根据

2020 年修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 第二十四

条规定， 案外人想要排除强制执

行， 必须具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

权益。 案外人异议之诉中“足以排

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的类型主

要包括所有权、 用益物权等， 租赁

权等债权权益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

排除强制执行。

一、 作为异议事由的物权

物权作为绝对权、 支配权， 在

法律或事实上具有管理与控制力，

在效力上具有对世性、 排他性与对

抗效力， 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是所

有权。 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所

有权型对抗性权益， 则可排除一般

金钱债权人针对该执行标的的一切

执行措施。 二是包括地役权等在内

的用益物权。 三是担保物权。 对于

个别特殊财产的担保物权， 法律或

司法解释赋予了其排除强制执行的

效力。 因为物权的排他效力， 基于

权属纠纷而作出的确权判决具有排

除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 作为异议事由的特殊债权

与物权的对世性不同， 债权是

一种相对权。 债在特定人与特定人

之间发生， 客体是特定的给付。 债

权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案外人债权

之实现和法院对特定标的物的强制

执行并不冲突， 因而原则上债权不

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但基于对特定

利益的考量， 相对性的债权在某些

情况下也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

即“债权物权化”， 主要包括以下

类型： 一是不动产租赁权。 不动产

租赁权在实质上属于债权， 但为了

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益， 法

律规定赋予其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二是物权期待权。 比如， 房屋买卖

合同预告登记的房屋债权。

三、 审查依据和基本标准

考虑到权利基础的性质、 法律

效果等，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

第二十六条为金钱债权执行中， 案

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执

行异议的审查提供了明确依据。

其中， 权属纠纷属物权上的纠

纷， 如果确定权属， 自然应予支

持。 而法律文书基于保管、 租赁、

借用等债权纠纷作出的返还标的物

判决或裁决， 案外人对返还的标的

物享有的仍是物权， 对其异议仍应

支持。 法院确认变价的裁定且案外

人享有的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情况

下， 从维护法院变价财产效力的角

度考虑， 也可排除执行。 案外人与

被执行人之间， 除前项所列合同之

外的债权纠纷， 判决、 裁决执行标

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 返

还执行标的的法律文书不能排除执

行。 因为这类法律文书的权利基础

为债权， 此时执行标的所有权仍属

于被执行人。 根据债权平等原则，

基于一般债权的交付请求权自然不

能对抗本案对标的物变价的执行。

确权判决的性质应综合分

析评定

案外人持另案生效的确权判决

提出执行异议或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 法院应当审查判断该确权判决

的请求权基础， 从而确定其是否具

有排除执行效力。

一、 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的性质

判断要素

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 案外人

往往会利用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来证

明执行标的之财产权属。 另案生效

法律文书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关键

在于判断该法律文书的性质。

对于另案生效判决的性质， 可

参考判决主文中的生效裁判结果，

并结合另案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进行综合判断， 要坚持实体审理，

查明相关实体权利的性质及其归

属。 具体来说， 应在实质审查原则

指导下， 结合当事人诉讼请求， 综

合考虑以下多种要素： 一是诉的类

型。 明确区分是债权纠纷、 物权纠

纷还是其他类型的诉讼， 不同类型

的诉讼对权利的认定和判决的效力

有不同的影响。 二是请求权性质。

分析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是物权、

债权还是其他权利， 以及这些权利

的性质如何影响其在执行程序中的

优先级和排除力。 三是案外人身

份。 考虑案外人的身份和与执行标

的的关系， 审查其提出异议的合理

性和合法性。 四是判决查明的具体

事实。 应当细致分析判决书中查明

的具体事实， 包括但不限于对价的

给付、 流转过程、 权利的变更等，

以确保对执行标的权属的准确性。

二、 股权转让案件生效法律文

书性质判断规则

在股权转让案件中， 为了维护

自身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在

提出确权诉讼请求的同时， 往往提出

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之效力并请求对方

当事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在这

种情况下， 判断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属

纠纷应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查明

的事实等因素综合分析评定。 虽然当

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协议

效力、 协助办理股权登记， 但仍应审

查当事人提出有关诉请时， 是否已经

实际取得并享有、 行使相应股权。

对于如何判断当事人是否已经取

得案涉股权， 此前实践中经常因股权

变动发生的时间产生争议， 主要争议

点在于股权变动时点是股权转让合同

生效之时， 还是记载于股东名册之

时， 抑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之时。 针对该问题， 2023 年修订的

《公司法》 第八十六条规定明确了股

权转让的完成时点为“受让人记载于

股东名册时”。 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

册后即可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 这有

利于提升股权转让的规范性， 减少实

务中因股权转让时点不清而产生的纠

纷。 若在确权诉讼之前， 股东名册记

载的股东身份已经发生变更， 应当认

为当事人已经取得相应股权， 基于

此， 应当认定该生效法律文书是基于

权属纠纷作出的确权判决， 而不是基

于债权纠纷作出的确权判决， 该判决

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

另案生效裁判排除强制执

行的例外因素

强制执行不仅关系到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也涉及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

和社会公平正义。 在执行中存在一些

特殊情况， 基于利益权衡和基本人权

的保障， 这些情况可能对执行结果产

生影响， 构成排除强制执行的例外。

一、 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不仅是商事活动的

基本原则， 也是现行法律善意取得制

度的理论基础， 更是为现代民商事法

律普遍接受的法理学说。 商事外观主

义之下， 在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

权利发生冲突， 两方利益都值得保护

时， 对双方的利益作出权衡与取舍：

选择以权利外观决定法律效果， 以外

观真实替代实质真实。 实质是为了保

护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 选择

损害实际出资人的利益。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 虽然案外人

所持另案生效裁判确定其对涉案标的

享有某种权利， 但当本案申请执行人

对涉案标的具有信赖利益时， 信赖利

益应当优先得到保护， 即该另案生效

裁判不能排除执行。 法院往往在强制

执行隐名出资的股权中直接适用商事

外观主义， 判定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信

赖利益应得到保护。 外观主义原则为

了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信赖利益， 对

实际出资人的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害，

因此该原则适用领域应当受到严格限

制， 目前理论上与实务中已对该原则

仅适用于交易领域达成共识。

二、 恶意串通规避执行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 需要平

衡案外人权利的有效保护与防范恶意

串通借助诉讼拖延执行。 依据另案生

效法律文书判断案外人异议能否阻却

对执行标的的执行也存在一定的风

险， 表现在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

通， 通过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权的方

式转移查封、 冻结的财产或借助诉讼

拖延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 申请执行

人的权利极易受到损害。 从实践来

看， 首先，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确权

诉讼或仲裁， 申请执行人并未参与其

中， 无法对相关证据发表意见， 确权

诉讼或仲裁的当事人往往对事实认定

不存在争议， 有伪造证据的空间。 其

次， 确权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与执行

法院一般不是同一法院。 而在这种情

况下，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确权纠纷

往往依据当事人之间的陈述作出判决

或者仲裁， 可能存在地方保护的情

况。 最后， 对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或

者裁决， 申请执行人缺乏救济渠道。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 第二十

六条的立法目的之一即防止案外人与

被执行人恶意串通， 明确了以确权诉

讼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的时间为判断

依据的规则。 若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作

出时间在执行标的被查封之后， 则无

论案外人持有的生效法律文书性质如

何， 均不能产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效

果。 另外， 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异议之

诉中质疑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的合法性

或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 应当提

交证据进行证明。 若案外人取得另案

生效裁判文书确实存在伪造证据、 与

被执行人恶意串通、 损害申请执行人

及其他债权人的权利等情形的， 尽管

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其享有民事权利，

但基于这些事由， 可以判断为该项

“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执行效力”。

结语

基于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

属纠纷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可否排除

强制执行， 需要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

求、 查明的事实等因素综合分析评

定。 基于权属纠纷而非债权纠纷作出

的确权判决可排除强制执行， 此外还

需考量信赖保护、 恶意串通规避执行

等特殊情况。 （作者系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执行局局长、 三级高级法官）

□ 张华松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 其实质可概括为两方面，

一方面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纠纷， 另一方面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权益与申请执行人

在生效裁判文书等执行依据项下请求权的优先效力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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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外人所持另案生效法律文书

排除司法强制执行的司法认定


